
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人事評審委員會一一○學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簡版) 

 

日期：111年 2月 25日 

時間：13:30 

地點：五樓 R503會議室 

出席人員：略 

記錄：李淯田主任 

會前禱告：略 

討論議案：職員職位調整案 

說明：加入教育部後，職員的級別增設專員級，部分職員的工作責任與職務要求，

須要從組員級調整到專員級。討論有提出變動申請的職位如下： 

 

校長室： 

校長秘書：因職務需要，除擔任校長秘書外，並兼任董事會秘書與學校稽核人員，

因此委員全數通過此職位從組員級調整為專員級。 

 

組員(多媒體影音)：此職位所需之知識技能較高、並須較高的溝通協調與各部門

需求的整合與規劃能力，同時在華神舊制時此職務級別較高，因此委員全數通過

此職位調整為專員級。 

 

副校長室： 

擴校主任：原為副校長秘書兼任擴校主任，加入教育部之後已無擴校專案。 

 

行政處： 

主任(二)：負責各單位公文、學校印鑑管理、全校資料彙整統籌、教育部聯繫等

之業務。(此職位目前由副校長秘書兼任)。 

 

汀州校區行政辦公室主任：負責汀州校區改建前之校區所有行政總務等相關、並

須對內對外，其職務與責任相當於主任(二)，因此委員全數通過此職位級別為主

任(二)。如汀州校區開始進行改建，則此職務便不再需要。 

 

會計室： 

專員級：因會計室申請新增一個員額已核准，因此委員全數通過此員額為專員級。 

 

推廣延伸神學教育處： 

推廣處長蔡老師提案調整三位組員為專員級，但委員會需要更多的詳細資料與其

他部門進行對照與參考，才能夠做出判斷，因此暫維持此三個職位為組員級。 



 

總務室： 

園藝同工：由於其工作內容主要定位為園藝，因此委員全數通過此職位維持事務

員級。 

總機、宿舍事務同工：這兩個職位經確認後為事務員級。 

庶務同工(消防/門禁/設備/採購)：該職位雖工作項目多，但其職位定位並非專員

級，因此委員全數通過此職位維持組員級。 

 

結束禱告：略(十五時十分) 


